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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一期稀土产品钕铁硼废料回收利用业务复产的提

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排放水污

染物（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 

排放总量控制指标），分别于 2024 年 9月 9 日、2024 年 9月 18日收

到赣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《责令停产整治告知书》（赣寻环责停告 

【2024】2号）、《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》（赣寻环责停【2024】2 号），

告知书及决定书拟责令公司一期稀土产品钕铁硼废料回收利用业务

停产整改。公司于 2024 年 9月 10 日、2024 年 9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收到停产整治告知书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15）、《关于公司收到停产整治决定书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4-016）。 

公司管理层对此次环保检查结果高度重视，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分

析事故原因，对停产整治决定书所列问题及要求逐条研究整改目标任

务和措施，制订完善整改方案。按专业分类落实责任部门与人员，同

时请专家和专业服务机构开展业务技术服务等，确保各环保整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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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有效落实，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。经公司申请，监管部门

指派专家组对现场复核，各项环保整改项闭环验收通过。公司决定于

2024 年 11 月 8 日恢复一期稀土产品钕铁硼废料回收利用业务的生

产，在复产后，公司将加强环保管理，合理安排生产计划，压实各级

负责人，认真做好复产后各项环保措施，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。 

此次停产整治仅涉及一期稀土产品钕铁硼废料回收利用业务，

二期稀土金属合金业务正常运行，对公司短期经营活动产生一定影响，

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将继续全面做好环保工

作，对照此次发现的隐患问题，举一反三，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发现

隐患及时整改，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行。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1 月 08 日 


